
证券代码：603379          证券简称：三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相关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24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同意修订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内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公司于 2025年 2月 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上

述议案，由于全体监事均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需回避表决，故监事会

对本议案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上

述议案，由于全体监事均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需回避表决，故监事会

对本议案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修订的具体内容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修订

前后对比如下： 

章节 
修订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释义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修订稿）》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第四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资金来源、股票来

源、规模和购买价格 

四、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

性说明 

（一）购买价格 

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

票的价格为 20.47元/股，

购买价格不低于下列价

格较高者： 

1、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

为 20.47元/股； 

2、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公布前 120 个交易日的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 17.01元/股。 

四、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

性说明 

（一）购买价格 

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

票的价格为 20.47元/股，

购买价格不低于下列价

格较高者： 

1、《公司 2025 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公布前

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50%，为 20.47

元/股； 

2、《公司 2025 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公布前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50%，为

17.01元/股。 

四、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

性说明 

四、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

性说明 



（二）购买价格设定的合

理性说明 

公司认为，在依法合规的

基础上，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环境下，基于公司现阶

段发展情况和全面完善

公司组织架构、岗位配置

及人才队伍体系的诉求，

公司平衡了激励效果最

大化的目的和公司实施

员工激励所需承担的成

本，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

购买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20.47元/股，不低于本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50%，且不低于

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

布前 120 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定的

购买价格能有效稳固现

有人才团队并吸引外部

人才，强化公司核心团队

对公司中长期发展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公

司业绩目标的实现。 

 

（二）购买价格设定的合

理性说明 

公司认为，在依法合规的

基础上，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环境下，基于公司现阶

段发展情况和全面完善

公司组织架构、岗位配置

及人才队伍体系的诉求，

公司平衡了激励效果最

大化的目的和公司实施

员工激励所需承担的成

本，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

购买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20.47元/股，不低于《公

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公布前 1个交

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50%，且不低于《公

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公布前 120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50%。本员工持股

计划设定的购买价格能

有效稳固现有人才团队

并吸引外部人才，强化公

司核心团队对公司中长

期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从而推动公司业绩目



标的实现。 

 

第五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锁定期和业

绩考核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

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

终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届满前 2个月，如

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由

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可以延长。 

（四）如因公司股票停牌

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

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

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由

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

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后

或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

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届满前 2个月，如

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或

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仍

未均为货币资金时，由管

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可以延长。 

（四）如因公司股票停牌

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

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

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或



期限可以延长。 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无

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

均为货币资金时，由管理

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

可以延长。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业

绩考核 

（一）公司层面的业绩考

核 

若解锁期内，公司当期业

绩水平达到业绩考核目

标条件的，当期对应标的

股票方可按比例解锁。若

本员工持股计划某一个

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

指标未达成，则该解锁期

对应的标的股票不得解

锁，不得解锁的部分由本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收回，择机出售后以出

资金额与售出金额孰低

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

（如有）归属于公司；或

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

票。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业

绩考核 

（一）公司层面的业绩考

核 

若解锁期内，公司当期业

绩水平达到业绩考核目

标条件的，当期对应标的

股票方可按比例解锁。若

本员工持股计划某一个

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

指标未达成，则该解锁期

对应的标的股票不得解

锁，不得解锁的部分由公

司以本员工持股计划购

买股票的价格回购注销，

或用于后续其他股权激

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

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

股票。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业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业



绩考核 

（二）个人层面的绩效考

核 

如没有符合参与本员工

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

由管理委员会择机出售，

择机出售后按照出资金

额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

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

有）由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持有人共同享有或

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

理对应标的股票。 

绩考核 

（二）个人层面的绩效考

核 

如没有符合参与本员工

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

则由公司以本员工持股

计划购买股票的价格回

购注销，或用于后续其他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

计划，或通过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

标的股票。 

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

权益的处置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

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在

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

则自行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

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

终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届满前 2个月，如

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

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在

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

则自行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

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后

或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

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届满前 2个月，如

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由

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可以延长。 

（四）如因公司股票停牌

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

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

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由

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可以延长。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或

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仍

未均为货币资金时，由管

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可以延长。 

（四）如因公司股票停牌

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

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

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或

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无

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

均为货币资金时，由管理

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

以延长。 

四、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二）存续期内，发生如

下情形之一的，管理委员

会对已解锁部分不作处

理（下述第 10 条情形除

外）；未解锁的部分，管

理委员会有权取消该持

有人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四、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二）存续期内，发生如

下情形之一的，管理委员

会对已解锁部分不作处

理（下述第 10 条情形除

外）；未解锁的部分，管

理委员会有权取消该持

有人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资格，并将其持有的

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收

回；管理委员会可以将收

回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转让给指定的具备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

的受让人；如没有符合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

的受让人，由管理委员会

择机出售，按照出资金额

与售出金额孰低值的原

则返还个人，剩余资金

（如有）由参与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持有人共同享

有或归属于公司；或通过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划的资格，并将其持有的

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收

回，管理委员会可以将收

回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转让给指定的具备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

的受让人；如没有符合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资格

的受让人，则由公司以本

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

的价格回购注销，或用于

后续其他股权激励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或通过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四、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2、若出现降职或免职的，

管理委员会决定持有人

所持有的权益完全按照

情形发生前的程序进行；

或由管理委员会取消该

持有人参与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资格，并将其持有

的未解锁的本员工持股

计划权益收回；管理委员

会可以将收回的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给指

定的具备参与员工持股

四、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2、若出现降职或免职的，

管理委员会决定持有人

所持有的权益完全按照

情形发生前的程序进行；

或由管理委员会取消该

持有人参与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资格，并将其持有

的未解锁的本员工持股

计划权益收回，管理委员

会可以将收回的本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给指

定的具备参与员工持股



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如没

有符合参与本员工持股

计划资格的受让人，由管

理委员会择机出售，按照

出资金额与售出金额孰

低值的原则返还个人，剩

余资金（如有）由参与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

共同享有或归属于公司；

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

股票。 

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如没

有符合参与本员工持股

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则由

公司以本员工持股计划

购买股票的价格回购注

销，或用于后续其他股权

激励计划 /员工持股计

划，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

的股票。 

第十一章 本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满后股份的处

置办法 

一、若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

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持有人，本员工

持股计划即可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届满前 2个月，如持

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

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由管

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可以延长。 

一、若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

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持有人或本员

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

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

划即可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届满前 2个月，如持

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

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或本

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仍未

均为货币资金时，由管理

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

以延长。 



同时，《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摘要》《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针对上述修订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 

三、本次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修订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

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规定，本次修订不会导致提前解锁、不涉及受让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4日 


